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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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 雷

� � 内容提要 �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 其措施主要是

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保障

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 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 为坚

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 抗日战争 � 国民政府 � 粮食统制 � 作用

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困难和粮食危机,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加强了对粮

食的统制,其措施主要有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关于抗战时期的粮食问题,

过去学术界主要集中在田赋征实方面� , 对于田赋征实后国民政府如何管理和分配粮食则较少涉

及。鉴于此,本文试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作一全面、系统地探讨和考察。

一 � 战时粮食统制的必要性

粮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 关系战争胜负,在供应上不容稍有短缺和延误。而  民以食为
天!, 确保后方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民食的供应,是关系战时大后方稳定和持久抗战的基础。因

此, 战时军粮民食的供应,对支持战争的长期进行有重大意义。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即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1937年 7月 22日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的军事

委员会,密令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决定对粮食、资源、交通、卫生机

构及人员进行统制,以适应战时需要。 10月,经国防最高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

设立农产、工矿、贸易 3个调整委员会和 1个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以周作民、翁文灏、陈光甫、卢作

孚分别为主任委员,负责  调剂农村经济 !、 保育实业生产 !、 保持国际市场!和运输等事务, 并在

一些重要地点分设办事处,以增强对各地专项经济的统制。其中,关于粮食的收购、运销、储运及管

理事宜由农产调整委员会负责。

为加强对粮食的管理和监督, 1937年 8月先后颁布∀战时粮食管理条例#、∀食粮资敌治罪暂行

条例 #、∀没收资敌食粮及罚则处理规则 #等一系列法规,决定设立战时粮食管理局, 直隶于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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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管理有关粮食的生产、消费、储藏、价格、运输及贸易、统制及分配等事宜;同时为防止食粮资

敌, 决定加重其处罚力度,规定:  凡以食粮供给敌军者处死刑 !; 私运禁止出口食粮 10万斤以上

者, 以资敌论; 未满 10万斤者,处无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

1938年夏,国民政府又先后颁布∀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及 ∀非常时期粮食调节办法 #, 规定

各战区设置粮食管理处办理粮食采购、加工、储藏、配销等事宜, 非战区各省设运销机构调节各地供

求、并实施各项管理事宜。此时因战区范围尚小,后方交通尚称便利, 产量丰富区域及广大农村均

在我控制之下。加之 1937、1938年后方各省粮食普遍丰收, 因此粮食尚不感匮乏,粮价亦较平稳,

个别地方且有低落。在此情况下, 上述成立战时粮食管理局及其他各项粮食管理的措施并未切实

实行。粮食工作由经济部兼管,后方各省粮食的购储业务由经济部下属之农本局负责办理,各战区

的粮食管理则由各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设置粮食管理处管理。这一时期, 粮食工作的重点仅是调

剂余缺,平稳粮价, 主要由农本局在后方重要地区购储部分粮食酌为调剂, 各战区粮食管理处所属

的购粮委员会在重要军事要点酌购屯粮以备军用。&

至 1940年,抗战已历三年,随着战区的扩大,军队集中, 战区迁至后方的人口达 5000万之众,

对粮食的需求激增。此时因国际路线和国内交通节节受阻,原料及物资输入不畅, 财政经济陷于困

难, 物价逐步上涨, 囤积居奇之风渐盛。同时因宜昌失守, 江运阻断, 湘米不能后运。重庆及鄂西军

粮民食均须赖四川省接济,一时供求失调,民情惶恐。加之当年四川省春寒夏旱,秋收荒歉,致使川

省粮价骤然高涨。 1940年 7月 8日, 成都市米价每石售价 100元, 9日涨至 108元, 10日又涨至

115元,至 10月 1日每石涨至 200元。∋ 到 1941年 6月重庆米价较 1937年上半年平均价格 (每市

斗1�32元 )增长约 31倍,达每市斗 41�87元,居全国首位,形势日趋严重。(

随着粮价的暴涨和市场粮食的短缺,使得军粮民食的供应成为当务之急, 必须设法解决。为平

抑粮价,保障军粮民食, 稳定后方社会秩序, 坚持抗战,国民政府必须加强对粮食的统制和管理,为

此 1940年 8月国民政府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作为中央粮食的专管机构,并于各省设粮食管理局,

各县设粮食管理委员会,分别掌理省县粮食管理事宜。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后,为统筹调节平抑粮

价, 安定民生, 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 如取缔囤积居奇、派售大户余粮、实施统购统销等,以加强对

市场粮食的管理和供应。此一阶段,国民政府为平抑物价, 打击囤积居奇先后颁布了 ∀非常时期评

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 #、∀日用必须品平价购销办法#、∀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

奇办法#等一系列管制法令, 这些法令均将粮食类物品: 米、谷、麦、面粉、高粱、粟、玉米、豆类列为

所取缔的囤积居奇重要物品的第一类加以管理。国民政府对粮食的管理以四川和重庆为重点区

域, 此为战时后方基地, 且为各方所关注。国民政府专门制定了关于川渝粮食之调查、调剂、供应、

粮商之管理,粮价之评定与购销之鼓励的规章制度, 并将四川全省划分为重庆市、自贡市、犍为盐

区、川北盐区、南部南充、成都市等六大供应区,对重庆市特别供应平价米每日 1000市担, 分配于渝

市及疏建区各机关学校员役眷属及贫苦市民。同时亦重视对军粮的购进及屯储,截至 1940年 12

月底止,全国粮食管理局在四川 102县共购进军粮黄谷 453万市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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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办法实施后,粮价上涨如故,为此政府认为有扩大机构厉行管制的必要,遂于 1941年

7月命令撤销全国粮食管理局, 于行政院下设粮食部, 统筹全国军粮民食,各省粮食管理局改为粮

政局,各县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粮政科。粮食部成立后,国民政府为避免物价上涨对国家财政的影

响, 切实掌握粮食这一巨大战略物资,以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采取了田赋征实及征购征借、军公民

粮定量供应、限制粮价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以加强粮食的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保障了抗战后期

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 为坚持抗战作出

了巨大贡献。

二 � 战时粮食统制的实施

(一 )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

针对当时已非常严重的粮食问题, 为控制物价,保障军公民粮的供应, 国民政府必须切实掌握

粮食 % % % 这一极具战略意义的物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 1941年 4月 1日, 国民党五届

八中全会通过了∀为适应战时需要,拟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 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 #,决议将各
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并斟酌战时需要,依各地生产交通状况,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随

即由财政部于 6月 16日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 ∀遵照第五届八中全会田赋暂归中央接管

整理之决议,制定接管步骤、管理机构及各项整理实施办法案#,决定在 1941年下半年接管各省田

赋。全国除辽、吉、黑、热 4省及河北、察哈尔因已沦陷,新疆情形特殊,暂缓办理外, 其余各省,一律

改征实物,由财政部于各省县设置田赋管理处主持其事。县以下征收机构, 采用经征经收分立原

则。经征由田管机关负责,经收由粮食机关负责。后因粮户嫌纳粮时手续太繁, 1942年二者合一,

统由田管机关设征收处统一办理, 而于内部仍采分立制。并在各地推行集体完粮、分保完粮、巡回

征收办法。仓库设置, 规定最少须以当地粮额 5成为标准, 以免因仓容不敷, 延滞收纳。 1943年

起,为节省经费,提高行政效率,又决定将省县两级田粮机关合并。 1945年 3月财政部田赋管理委

员会改隶粮食部,并易名田赋署,于是田赋征实事宜统归粮食部指挥监督,事权归于统一。

田赋征实,以原有赋额为折征标准。1941年 7月 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 ∀战时各省田赋

征收实物暂行通则 #16条,其中规定:  各省田赋征收实物依 30年度省县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

2市斗 (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 )为标准。其赋额较重之省份,得请由财政部

酌量减少 !;  征收实物之单位, 概以市石为计算单位,其尾数至合为止, 合以下四舍五入。!� 1941

年度开始征实,额征数为 2300万市石。& 1942年 7月,行政院又颁布 ∀战时田赋征实通则#25条,

对 1941年公布的∀暂行通则#内容略有增删:  战时田赋一律征收实物,其有特殊情形地方经呈准

后, 得将应征实物按照当地市价折纳国币!;  各省田赋征收实物, 依 30年度省县正附税总额, 每元

折征稻谷 4市斗,或小麦 2市斗 8升为标准, 其赋额较轻或较重之区域由中央酌量增减。!∋赋率增

加后各省之额征数可达 3000万市石。但当时全国军警公务员约为 1500万人,估计共需稻谷 7500

万市石。( 显然,仅仅依靠田赋征实还不足以解决公粮所需。于是,政府采取向大户定价征购余粮

的办法,按田赋数额的多寡,依比例随赋征购。征购的办法,是以所购额的 3成平价付给现金, 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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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粮食库券。各省县级公粮,均以实际需要核定数额, 随同田赋带征, 其带征额以不超过征实额

30%为度。� 1943年,川、滇、康、陕、甘、闽、桂、粤、浙 9省,改征购为征借, 不再发现款。安徽更改

征购为捐献。 1944年,各省征购一律改为征借, 并在川、陕、豫、浙、闽、粤、赣、鄂试行累进征借。故

征购与征借,事实上已与田赋结合起来,成为田赋征实的一部分。

正如政府所期待的, 田赋征实很快便取得了成效。根据粮食部长徐堪的记录,  从民国 30年

至 34年, 全国田赋征实共得稻谷 110489332市石,小麦 26100956市石; 征购所得稻谷 51317816市

石, 小麦 12716580市石; 征借所得稻谷 51514625市石, 小麦 7974740市石。总共稻谷 213321773市

石, 小麦 46792286市石;谷麦总数量达 260114059市石。就来源来说, 田赋征实所得最多, 约占总

额的 52�5%; 征购占 24�5% ;征借占 23% !。& 当政府以上述方式掌握大量的粮食以后,不仅使粮

食危机得以基本化解,而且使业已十分严重的财政与金融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正是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和征借粮食,国民政府征得了大量粮食,由中央政府掌握, 统筹规划,

调剂使用,保证了军粮的拨发,公粮的供应和民食的调剂, 进而起到充裕财力, 稳定金融和平抑粮价

的作用。

(二 )军公民粮定量供应

1.军粮的配拨。粮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战争胜负和军心民心的稳定,特别是军粮的

供应,不得稍有疏忽和延迟。抗日军兴,国民政府为改善军队生活,实行粮饷划分、主副公给制度,

但由于粮食来源有限,此项制度初期只在参战部队中实施。至 1941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实行田赋

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 粮食来源有了保障, 军粮供应范围逐渐推广, 所有前后方部队及军事机关、

学校、医院、工厂、官兵、夫役一律按照供给定量配给米麦现品,以足军食而安民心。

田赋征实后,军粮即以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所得为主要来源。蒋介石曾手令规定,各地征实所得

粮食,要  按部队驻地、需要情况,尽先就近拨作军粮, 禁止地方机关自由提用!。∋ 这项手令, 如果

不是财政改制,田赋收归中央,征实征购征借所得粮食概归中央统筹规划,统一安排,就不可能付诸

实施,军粮的供应也很难得到保证。

为保证军粮及时供应无缺,军粮拨交地点、期限, 均经各战 (省 )区最高军事长官召集交接双方

会同商定,报经中央军粮计核委员会核定施行。由于粮食是笨重物品, 远道运输至为不易, 而战时

军队调动又比较频繁,各地军粮需要数量时有变更,所以历年军粮本着  预算从宽, 支用核实!的原

则, 宽为预备。(

1941年度 (自 1941年 10月 1日 % 1942年 9月底止 )全国军粮预算,共为米 10073000大包,麦

7529870大包。实际拨交数为米 9629836大包, 麦 7619679大包,约合预算的 98%。 1942年度 (自

1942年 10月 1日 % 1943年 9月底止 )军粮预算照 628万人用量配备,核定总额计米 12267688大

包, 麦 7277612大包。其实拨数目为米 11039656大包, 麦 7019843大包, 约合预算的 92%。由于预

算数额较宽,虽然各地军粮间有不能如期如数拨足,但对给养仍能适时供应,未感匮乏, 且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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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年度终了以后继续拨交,可作屯备之用。�

1943年度 (自 1943年 10月 1日 % 1944年 9月底止 )全国军粮配额以 600万人为限,战备屯粮

及一部分官佐眷粮包括在内,同时决定提高军粮补给量,增为每人每日 25市两以备军队自行加碾

一次,提高其品质;并决定军粮 /910配备现品, 1 /10发现金。总计该年度现品部分配米 10428875

大包,麦 7051349大包;代金部分计米 659000大包,麦 1305000大包。现品部分由粮食部督饬各省

田粮机关如期征拨,代金部分由国库拨款交由军政部会同粮食部责成军事长官与地方政府办理。

1943年度由粮食部实拨军粮现品为米 9338141大包,麦 6594891大包,约合预算的 91�2%。&

1944年度 (自 1944年 10月 1日 % 1945年 9月底止 )全国军粮原按 615万人之需要配备 (包括

陆空军军粮、官佐眷粮及伕粮等 )。后为增加副食,改善士兵营养,决定提出米麦 200万大包 (约合

63万人之粮 ) ,作价 60亿元,由国库拨发现款作改善士兵生活之用。军粮实物按 552万人使用量,

就各战 (省 )区军事部署及征粮丰啬情形重行配备。最后核定配拨军粮数量现品部分为米 9839500

大包,麦 5957576大包;代金委购部分为米 1102000大包, 麦 1430000大包。∋ 截至 1945年 4月底

止, 各省已拨军粮数,现品部分计米 5524000大包,麦 3883000大包,平均约及配额的 59�6%。(

田赋征实和征购 (征借 )所得粮食,大部分配拨军食之用。除 1944年度因征拨数据不齐无法

比较外,实拨军粮占征实谷麦数的比例 1941年度为 79�85%、1942年度为 57�07%、1943年度为
52�99%。) 这说明,只有田赋征实,才能使粮食这项战略物资得到可靠的来源,供应不匮。

抗战期间,历年军队受粮食补给的人数,据何应钦在 ∀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 #一书中所列统计

资料,按军粮年度每年 10月至次年 9月计算, 30年度 ( 1941)为 425万余人, 31年度 ( 1942)为 512

万余人, 32年度 ( 1943)为 546万人, 33年度 ( 1944)为 681万余人。∗ 这么多的军队受到粮食补给,

对于安定军心,支持抗战起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其意义是巨大的。

2.平价和免费定量配给公教人员食粮。 1940年以后, 物价不断上涨,公教人员的薪俸收入,不

足以维持生活, 1940年其真实所得指数仅相当于抗战初期的 1 /4, 生活异常困窘。+

为保障后方的稳定和政府各机关、学校等公务机关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置了  非常

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委员会 !, 在决定田赋收归中央和改征实物的同时, 1941年 7月 1日颁布了

∀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 规定中央公务员及其眷属 (本人连眷属以 5口为限 )每人每月得

购领平价米 2斗, 每斗仅收基本价款 6元。, 在当时陪都重庆及迁建区以外者,由中央发给平价米

代金;居住在渝市及迁建区内者,规定每月共发公务员平价米 18000市石, 超过此额者仍照旧案发

给代金。−

1942年 10月在通过田赋征实掌握大量粮食的基础上,又将上项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予以修

正补充: ( 1)对于公务员食粮, 一律免费配发,不收基本价款; ( 2)拨发数量以半岁为标准, 31岁以

上者月领米 1石, 26岁至 30岁者 8斗, 25岁以下者 6斗,工役一律 6斗; ( 3)陪都及各省均以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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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原则; ( 4)以前请领平价米须按月造册呈由主管机关核转行政院核定填发通知单, 交由粮食部

转饬拨发,手续繁琐,改为每半年请领一次。� 其发给实物范围逐渐扩大,截至 1943年扩及 11省。

自 1944年起复规定将公粮列入各机关预算内,即在预算范围内核实拨发。

各省省级公教人员自 1942年 5月起, 照中央公务员例配给平价米, 每斗亦收基本价 6元。

1943年元月起,改按中央公务员同等待遇, 一律免费发给公粮, 并按各省实有员工人数核计应需数

量列入其预算,在各该省征粮项下划拨。如因征实征购征借粮额于配拨军粮之后不敷支拨,则由国

库拨付代金,由各省政府采购现品配发或者发代金。

县级公务人员公粮在 1942年以前, 由各省自行筹办, 无统一规定。自 1943年起,除川湘两省

因征实征购数额较巨,特准由征实内划拨,计川省 210万市石,湘省 160万市石, 以及贵州由征实内

拨补 10万市石;其余各省均以实际需要核定数额,随同田赋带征, 其带征额以不超过征实额 30%

为度。随后由行政院颁布∀县市公粮处理办法#, 规定支给标准及配拨范围。&

总计中央及省县各级公教人员公粮,自 1943年起确定统一制度和配发办法后, 其拨发数目可

资统计的中央公粮: 1943年川、康、皖、浙、赣、湘、鄂、粤、桂、闽、苏、滇、黔、陕、甘、绥、宁等 17省,共

拨谷 578�9万市石,麦 30万市石;其中各省拨发代金折合谷约 197�5万市石, 麦 75万市石。1944

年川、黔、浙、闽、甘、粤、甘、绥、宁 9省, 共拨谷约 457万市石, 麦 30万市石; 其余各省拨发代金,折

合谷约 197万市石, 麦 75万市石。 1945年仅川、闽、赣、浙、皖、滇、甘等 7省, 所发实物计谷 458�4
万市石,麦 35�5万市石;其余各省发代金折合谷约 350�8万市石,麦 108�9万市石。此外, 教育、电

讯、司法等机关所需食粮,商由粮政机关价拨者, 1943年度和 1944年度,共拨谷 239�6万市石。省
级公粮: 1943年度共拨谷 594�2万市石, 麦 121�7万市石。 1944年,共拨谷 539�7万市石, 麦 72�4
万市石,又代金折麦 42�7万市石。 1945年预算应拨谷 482�6万市石,又代金折谷 65万市石;麦 33

万市石, 又代金折麦 86�9万市石。县级公粮: 1943年共计谷 942�6万市石,麦 108�4万市石。1944

年共计谷 991�2万市石,麦 190万市石。1945年共计谷 875万市石,麦 204万市石。∋

根据以上不完全的资料统计, 配发给中央及省县各级公教员工食粮, 除平价购领和折发代金者

外, 1943年至 1945年免费配发现品部分, 共拨谷 5920万市石,麦 828万市石; 其中属于随赋带征县

级公粮者,谷 2808万市石,麦 502万市石; 其他专案批准价拨者尚未计算在内。如此巨额的现品免

费配发各级公教员工食粮,只有在中央政府实行田赋征实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对于稳定后方人

心, 坚定抗战心理, 影响巨大。

3.价拨征实余粮,调剂民食供应。各省征实征购粮食, 除拨充军粮公粮及各项专案拨粮外,所

有余粮,均照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发的价拨各省田赋征实余粮调剂民食办法大纲的规定, 调剂民食。

我国为农业国家,农民占 80%以上。农村民食如无水旱灾害, 大多可以自给。需要购粮济用

者除军公教人员外,仅少数重要都市及若干工矿产区。现军公教人员食粮已获充分供应,因此民食

调剂的重点即为若干重要都市及工矿区域。为此,粮食部成立后即在成都及陪都重庆、内江等地分

设民食供应处,办理各该地区公粮民食的分配供应事宜。川北川东及犍乐等盐区, 每年分拨粮食于

青黄不接时出售以资调剂。其他各省在重要消费市场所设民食调节处,计有江西之泰和、吉安、赣

县, 浙江之云和、永嘉、丽水, 福建之永安、福州、南平,安徽之立煌、屯溪,贵州之贵阳、独山, 山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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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宁、湿县,陕西之西安,广东之北江、东江、西江、韩江、南路,云南之昆明等 22处。此外,湖南之衡

阳、邵阳, 河南之鲁山、洛阳曾一度设置。甘肃之兰州因业务较简,委托兰州市粮食同业公会分设供

销处代办。�

自 1941年实施征实征购以后, 各省征得粮食, 除拨充军公粮及各项专案粮外,其余额悉以供调

节民食之用。计 1941年度川、滇、黔、粤、湘、浙、皖、赣、闽、桂、康、鄂、宁、青、绥、甘等 16省共拨谷

900�2万市石, 麦 20�8万市石。 1942年度川、滇、粤、湘、浙、皖、赣、桂、闽、康、宁、绥、甘、陕等 14省

共拨谷 842�6万市石, 麦 13�9万市石。 1943年度川、粤、浙、皖、甘、闽等 6省共拨谷 758�6万市石。
1944年度已报经粮食部核准售济民食者为谷 540�4万市石,麦 2�3万市石。&

对于战时工业所需职工食粮, 国民政府粮食部亦注意尽量供应。重庆市各工矿厂商工粮,大都

由陪都民食供应处直接代购,还令饬该处各迁川工厂所需工粮,统按成本 9折作价供应,每 3个月

调整价格 1次。其在成都、内江或其他各城市之工厂,及盐糖矿各种工粮, 由粮食部所设各民食供

应处及四川粮食储运局各区分局统筹供应或代购,其价格均较当地市价为低。此外,资源委员会在

甘肃之油矿,江西之钨、锑、锡等矿区职工食粮,亦由粮食部在各该省征实余粮下尽先价拨。∋

在当时大后方粮价上涨,市场紧张,人心不安之际,国民政府规定价拨各省田赋征实所得拨充

军粮公粮后之余粮调剂民食,在各重要消费市场设置机构, 平价售济民食, 缓解了城市平民和战时

生产工业职工食粮困难, 基本保证了后方人民生活的稳定。仅据上列不完全资料统计, 自 1941年

度至 1944年度, 4年间拨供售济民食, 调节市场者, 共计谷 3035万市石,麦 37万市石。这样一来,

须向市场求得食粮以为生计者大为减少,对于平衡供需,稳定市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 )限制粮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粮食的统制始终采取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并重的政策, 经济力量即是通

过征实充分掌握粮食,以粮控市,保持粮价的稳定;政治力量即是颁布法令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取缔

投机操纵,管制粮价等。抗战初期,政府对于粮价并不多干涉,仅于少数重要都市, 政府以其掌握之

粮平价供应市场,藉以控制市场使粮价趋于稳定。

至 1942年下半年,物价继续上涨,且愈涨愈高, 愈涨愈快, 甚至达到无法控制的极限。为控制

后方物价, 1942年 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案 #, 决定以粮盐

为重点,对重要必需品实施限价。为此,根据蒋介石手订的 ∀加强管制物价方案 #,国民政府于 1942

年 12月 19日发布∀关于加强管制物价的训令 #,决定:  (一 )各省市政府对于所辖区域内重要市场

之物价运价工价应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 ( 1943年 1月 15日 )一律实施限价。 (二 )关于物价运价

工价之限价应以三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 1942年 11月 30日 )各该市场之原有价格为标准,由各该

当地政府予以评定。 (三 )实施限价应特别注重民生重要必需品, 如粮、盐、食、油、棉花、棉纱、布

匹、燃料、纸张等物及运价工资。 (四 )各该当地政府应督率各该地同业公会按照上述限期与标准

妥议上述民生重要必需品及其他物品价格, 务须达到同一地区,同一时间, 同一物品只有一个价格

之目的。 (五 )各该当地政府对于议定价格应予核定,在辖境内公布, 一面迅即呈报上级主管机关

审核。 (六 )各同业公会所属之公司行号或其会员应遵照核定价格, 于交易场所或物品上标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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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政府核准不得变更。 (七 )实施限价后应严切禁止黑市, 如有违反法令擅自抬价者, 主管机关应

立即取缔,并按军法惩处。!�

依照经济部颁布的 ∀实施限价要点及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实施办法#中粮食部分所载限价食粮
为稻谷、大米、小麦、面粉四类& , 限价注意地点为都会、省会及重要市场。限价法令实施后,除宁夏

粮价远较一般物价为低, 请准缓办;青海粮产较少, 实行限价后粮不到市,经于 1944年 2月请准中

止实施外,实施粮价限价者计有重庆市、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

湖南、湖北、陕西、山西、甘肃、绥远、新疆等 19省市,实施地点共 403处。∋

实施粮价限价初期,全国粮价情势较好,至 1943年 5% 6月,适值青黄不济, 加以陕西、鄂北、皖

北、赣南、湖南、闽西南、桂东南以天时欠佳及受豫粤两省灾欠影响, 粮价上涨较快。其后各省普遍

得雨,粮价复趋跌落,河南、广东下跌尤甚。 1944年春, 各省粮价又趋上扬, 嗣后各省普降沛雨,北

方各省小麦丰登, 6月以后,全国各地粮价普遍下降。9月以后, 鄂皖秋收较欠, 黔陕因战争影响,涨

势较著。但全面观察各省粮价则多呈稳定且有继续下跌者。1945年 3月以后, 后方黔滇川陕各省

粮价趋涨较著,闽康皖浙鄂豫绥等省上涨较微,其余各省尚称平稳。然就各地物价指数与粮价指数

相比,粮价上涨速度仍属较低。这说明在抗战后期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粮

价上涨速度是低于其他物价上涨速度的,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国民政府对粮价的限价和管制是有

一定成效的,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物价上涨之风,稳定了后方的人心和社会秩序。这一时期粮价上

涨, 主要是由于政府大量发行纸币所造成,仅靠政府抛售粮食来平抑粮价, 作用有限。但政府的民

食调剂,对于平衡供需, 稳定市场, 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三 � 战时粮食统制的成效及评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统制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田赋征实,对于田赋征实的作用和影响,目前学

术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田赋征实基本实现了政府的预期, 不仅化解了业已

严重的粮食危机,对财政与金融问题也起到了缓解作用, 从而对当时的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

用。因此,在战争条件下,解决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保证军粮民食供应, 田赋改征实物是最可靠、最

有利的一大财政措施, 具有战略意义。所以,这项战略措施,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意义应当充分肯

定。(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  国民党的征实、征购或征借,口口声声是为抗战筹措粮饷而举办的,人

民激于保家卫国、免作亡国奴的一片赤忱,开头不仅不持异议,而且还积极响应。后来, 当局不顾人

民的负担能力,大搞竭泽而渔,加上采取横征暴敛的手段,累犯弄虚作假、贪赃枉法的罪行, 招来啧

啧怨言。有的州县,把人民逼上梁山,引起暴乱。!)其消极作用是巨大的。

应当说,这两种看法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全面。对于此一问题的评价, 我们还是应当

从抗战的角度来观察,看它对支持抗战起什么作用,以此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当然也应看到由于

国民政府政权的腐败及其阶级局限性, 这一政策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导致普通

农民负担过重,而豪绅地主则可以转嫁或逃避,从而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对此一消极作用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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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应注意到。但在抗战的大前提下, 个人的利益应当服从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可以说,正是广大

农民的巨大牺牲和忍辱负重,国民政府才能够顺利实施田赋征实, 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从而对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和大后方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战时粮食统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 )从财政上看,有利于增强国家财力,紧缩货币发行,平衡国库收支,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从 1941年开始, 后方粮价高涨,部分商人和大户屯粮, 操纵居奇,军粮民食, 均面临极大困难。

此时若以法币搜购军粮和支付公教员工薪金,必将增大货币发行, 造成通货贬值、粮价飞涨的恶性

循环局面。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通过采取田赋征实和以粮食库券征购粮食, 则从财政上减少了大

量现金开支,同时把一部分余粮投入市场售济民食,以稳定粮价,回笼货币。这对于增强国家财力,

平衡国库收支,紧缩货币发行,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田赋征实后, 1941年度全国征实和征购两项的稻谷达 6300万市石, 其中征实数按当时市价估

算, 相当于当年各省收入预算的 20倍。 1942年又把原有的粮食征购改为随粮代购,征购数量与田

赋相同,是年征实和征购的稻谷数达 7500万市石。 1943年征实和征购稻谷 6529万市石, 1944年

征实和征购稻谷和麦子 6848万市石, 1945年征实征购稻谷和麦子 5736万市石。� 另据杨荫溥统

计, 从 1941% 1945年推行田赋征实 4年中,共征田赋稻谷 10460万石, 麦子 2110万石, 征借稻谷

3820万石,麦子 650万石,征购稻谷 6810万石, 麦子 640万石,合计征借征购征实稻谷 21090万石,

麦子 3400万石,总计稻麦 24490万石 & ,各年平均在 6000万石以上。

另外也有统计认为, 国民政府于 1941% 1945年间共征实征借征购粮食达 3亿多石以上, 价值

超过法币 7千亿元。∋ 正是由于政府掌握了如此数量的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并减少了如此数量货

币支出,其意义的重大是十分明显的。在此基础上,政府对粮食实行配给制。有学者认为:  抗战

后期的各项经济统制政策,以粮食统制及其配给制最富成效。!(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

该项制度维持了抗战军民生存的基本需要, 稳定了军心民心,维持了后方的稳定, 保证了国民政府

各机关的正常运转。

如从财政角度来观察,抗战期间从 1941年到 1945年 6月,国民政府通过  三征 !计实收谷麦达

24490万石,折合法币达 169887百万元。) 田赋原应列作税项,但自征实后, 国民政府财政部并未

把它折成法币列入财政收支之内, 如把它折成法币约数后与同期税项收入作一比较,其重要性可看

得更清楚。1941% 1942年度田赋三征折合法币约数为 51�14亿元,比该年度税收收入 11�60亿元
多 4�41倍; 1942% 1943年度为 141�60亿元,比该年度税收收入 59�28亿元多 2�39倍; 1943% 1944

年度为 469�28亿元, 比该年税收 183�96亿元多 2�69倍; 1944% 1945年度为 1009�76亿元,比该年

度税收 358�94亿元多 2�81倍∗, 4年年平均为其的 3倍多。可见,因为田赋改征实物后,政府减少

了向市场采购粮食的大量法币支出,对于缓解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字起了较大作用。据此有人认

为,田赋征实在抗战后期  成为首要的单一的税源!。+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有了田赋征实, 政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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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握如此数量的粮食,对于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起了重要作用,使军队和政府及后方人民能够度

过漫长艰苦的对日抗战困难时期, 同时它又可免受物价上涨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 对于保障抗战后

期国家财政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总之,田赋征实对保证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二 )从社会心理上看,政府掌握大量粮食,保障军公民粮供应,有利于稳定军心民心和后方社

会秩序的安定。

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农民生活节俭,粮食原能自给自足。抗战时期粮价上

涨的原因,并非有无粮食问题。战时粮食价格上涨, 多由于人为的操纵或受其他物价上涨的影响。

1941年后,国民政府在实行田赋征实掌握大量粮食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了粮食统制, 对军粮供应

予以优先配拨,对军公教人员实行免费定量配给制, 价拨征实余粮供应市场以调剂民食,保障了后

方人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社会。

可以说,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实行的各项经济统制政策,以粮食统制及其配给最有成效。在通

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 该项制度维持了抗战军民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军心民心,保证了国家各

级机关的照常运转。正如国民政府的一位要员所说:  当时, 如果粮食的供应不是相当充沛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生活就会被日本的封锁所扼杀, 而士气也将维持不住。!�正是依赖粮食统制政策

及其配给制度,才稳定了后方的军心民心,提升了士气,从而维持了后期的抗战局面。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粮食统制政策和田赋三征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并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而且由于征收机关的营私舞弊及地主富户的转嫁负担,使广大农民忍

受了巨大的痛苦。然而,为了抗战,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广大农民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牺牲。因此,

也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甘愿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的人民,我们国家的抗战才得以能够坚持了八年之

久, 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作者陈雷,安徽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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